
    <公保養老金> 

    有關私校教職員之公教人員保險年金化，於 103/1/14 經立法院三讀修正 
通過，被保險人依法退休、資遣，或繳付公保保險費滿 15 年，並且年滿 55 歲以上而離職

退保時，給予養老給付。一次請領養老給付部分，保險年資每滿 1 年，給付 1.2 個月，最

高以給付 42 個月為限；定期請領標準則為保險年資每滿一年按平均投保薪資 1.3%計算。 

 

 

轉載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公保園地 98 年 1 月份問與答及案例解說 

編號 問 答（解說） 

三 被保險人已領養老給付最高

月數 36 個月，再行任職加保

未滿 5 年離職退保，可否領

取自付部分保險費？ 

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14 條第 5 項規定，被保險人已領養老給付最高月數後，

重行參加本保險，日後退休或離職退保時，不再發給養老給付。但重行加保

期間未領取本保險其他給付者，其自付部分之保險費加計利息發還。是以，

已領最高養老給付月數後重行加保之被保險人，得否發還其自付保險費並加

計利息，端視其重行加保期間是否領取本保險其他給付而定，與其重行加保

年資無關。 

 

轉載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公保園地 98 年 2 月份問與答及案例解說 

編號 問 答（解說） 

二 請領養老給付應檢附那些書

據？ 

請領養老給付時，除應檢附公教人員保險現金給付請領書、現金給付收據及

被保險人請領養老給付選擇書外，應附送下列相關證明文件： 

（一）退休（資遣）者：退休（資遣）證明書或核定函，註明退休（資遣）

所依據之法規及生效日期。 

（二）離職退保者：服務機關出具之離職證明書及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、

反面影印本，無該身分證者，以足資證明其出生日期之證件影印本代

替。 

（三）94 年 1 月 21 日以後退出公保改參加勞工保險或軍人保險，於依法退職

（伍）時，經由原服務機關請領本保險養老給付者，應備勞工保險老

年給付核定證明文件或依法退伍證明書或軍人保險退伍給付通知書。 

銓敘部核定退休之公務人員、考試院核定退職之政務人員、各權責主管機關

核定退休之公、私立學校教職員、依法資遣人員及其他準用公務人員退休法

或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辦理退休之人員，由公教保險部逕依其退休（資遣）

核定函副本核發養老給付，免檢送前項書據證明。惟要保機關之經辦人員應

將領取給付收據加蓋機關印信及請領人之私章後寄回公教保險部，以供核

銷。（公營事業機構人員仍依原請領方式辦理） 

三 被保險人依法退休、資遣或

因其他原因離職退保並符合

請領養老給付資格時，可否

選擇不請領，俟重行參加本

保險後，再次依法退休、資

遣或離職退保時，再依最後

退保時之保險俸（薪）給，

併計前已合於請領養老給付

之保險年資請領養老給付？ 

可以。依銓敘部 97 年 3 月 27 日部退一字第 09729172651 號令示：公保被保

險人成就請領養老給付條件時，被保險人均應填具「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

請領養老給付選擇書」，選擇「請領」或「暫不請領」，一經選擇，均不得

變更。是以，如選擇暫不請領，得俟重行參加本保險後，再次依法退休、資

遣或離職退保時，再依最後退保時之保險俸（薪）給，併計前已合於請領養

老給付之保險年資請領養老給付。惟此項〝暫不請領〞之選擇，如未復任公

職加保者，依公教保險法第 19 條規定，經過 5 年不行使而消滅。 



 

轉載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公保園地 98 年 4 月份問與答及案例解說 

案例 某甲自 67 年 3 月 1 日起參加

公保，至 97 年 2 月 29 日止繳

費屆滿 30 年，自 97 年 3 月 1

日起，其公、健保保險費全額

由政府負擔；某甲於 97 年 10

月 16 日離職退保並選擇領取

養老給付，同年 11 月 1 日復

任公職再參加公保，應再自行

負擔公、健保自付部分保險

費。 

解說：查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11 條規定：「本法修正施行前，原參加公務人

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，已繳付保險費滿三十年或繳付保險費

未滿三十年，繼續繳付本保險保險費屆滿三十年之被保險人，在本保

險有效期間，其保險費及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全部由各級政府

或各私立要保學校負擔；…」，以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規定：「中

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後新進加保人員，不適用本法第十一

條規定；被保險人已領原公務人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養老給

付之年資，亦同。」是以， 88 年 5 月 31 日前加保、繼續繳納保險費

滿 30 年且未領取養老給付之被保險人，始適用上開保險費全部由各

級政府或各私立要保學校負擔之規定。某甲離職退保時已選擇領取養

老給付，復任公職再加保，應再自行負擔本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之自

付部分保險費。 

 


